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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域花园69部电梯更新陷入争议

谁在替业主选择日立电梯？
本报记者 徐厚正

2026年4月3日，徐州市龙域花园小区（推广名：人才家园，以下统称人

才家园）第四届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再次同日立电梯的三、四

标段经销商签署了新的电梯更新合同，并在小区东南门内的公示栏进行公

示，但二标段经销商合同始终未签署。

这是小区业委会第二次在未征求多数业主意见的情况下，同日立电梯的

经销商签署合同。

记者了解到，修改后的第二份合同，仍未征求多数业主同意，业委会“悄

悄”签署，部分合同条款仍不被业主认可。

69部电梯，国债补贴1200万元，4个月时间始终未敲定电梯更新事宜，

处处充满业主的质疑。

究竟是谁在替人才家园2900余户业主选择日立电梯？记者展开调查。

对此，日立电梯徐州公司工作人

员王慧臻表示，将按照原承诺执行。而

日立电梯徐州公司负责人郎学伟则告

诉记者，出现承诺不兑现的原因在经

销商，因为是经销商同业委会签署的

合同。由于经销商仅负责电梯的安装

工作，业主要求合同上需加盖日立电

梯徐州公司的公章，但遭到拒绝。

业主刘先生认为，日立电梯徐州公

司在2月5日就井道顶层高度无法达到

4800mm出具了加盖印章的情况说明，

就应该在经销商和业委会签署的合同

上加盖公章，或单独就承诺出具说明。

“经销商只负责安装，如果实际安装过

程中货不对板或合同不对等，没有日

立电梯的书面确认便没有保障。”

3月25日，以3月20日会议沟通记

录为依据的新合同再次公示在小区公

示栏及微信公众号上。日立电梯的承

诺多数写进了新合同，但业主仍对部

分合同条款存疑。3月25日至4月3日，

500人的业主群、70余人的业主代表

群及电梯工作推进小组群均有业主反

馈合同条款仍有问题，但群里的业委

会成员及物业人员对此并未给予明确

回应。4月3日，在未征求多数业主同

意的情况下，业委会同三、四标段的经

销商再次签署合同。日立电梯徐州公

司工作人员王慧臻在现场，现场除业

委会部分成员外，并无业主代表。

4月3日，加盖双方公章的新合同

再次公示在小区公示栏。业委会相关负

责人则表示：“合同内容以3月20日最

后一次会议内容为准，并未征求多数业

主意见，公示期间没有业主反对。”

对此，日立电梯徐州公司也向记

者所在单位发函表示：“第二次合同

公示期间，我司未收到中标经销商及

小区业委会的异议反馈。”

记者发现，标段二为上海三菱电

梯有限公司，而标段三和四均为电梯

安装公司。据知情人士透露，标段二

的中标单位上海三菱电梯因无法销

售日立电梯，两次合同均无法签署。

截至发稿，记者同业委会相关工

作人员再次联系。他表示，近期将再次

与中标单位举行专项会谈，就合同细

节条款达成一致，然后继续公示，同步

发起“业主代表”表决，获得二分之一

以上“业主代表”同意后，业委会将正

式确认合同，并通知日立电梯公司安

排生产，等待进场焕新。

据“龙域花园议事规则”第二十

七条：其他事项的表决通过应当满足

参会的“业主代表”可以代表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且人

数占比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且投

“同意”票的“业主代表”可以代表专

有部分面积占比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

对此，江苏汉彭律师事务所杨红

梅律师认为，依据民法典第278条，老

旧小区更换电梯属于业主重大决议，

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法定表决门槛必须遵守：双2/3以

上业主参与 （即人数占业主总人数

2/3以上，面积占专有部分总面积2/3

以上）；参与业主中双3/4以上同意

（即参与人数的3/4以上，参与面积

的3/4以上）。

律师认为，修改电梯合同也属重

大决议，其金额大、影响全体业主利

益、涉及共有设施，属于第278条第九

项 “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

他重大事项”，需双2/3以上参与表

决，参与业主中双过半同意即可。

议事规则与民法典冲突，以谁为

准？杨律师认为，必须依照民法典，议

事规则与之冲突的部分无效。

关于此事，本报记者将会持续关注。

2025年12月，小区业委会组织

三家中标单位 （即分别代表三菱电

梯、通力电梯和日立电梯的经销商）

于小区广场进行品牌巡展，并制作了

《电梯价格品牌对比表》。三家单位

分别作出了招标文件外的增值服务

承诺（含提速、脸控、运行数据查询

等），以获取业主的选票。

12月7日，日立电梯品牌以1798

票（总票数2413票）获选69部电梯的

统一品牌。据多名业主反映，投票当日

业委会及物业人员存在指向性投票、

改业主票等行为，业主保留了录音文

件，且业委会向记者提供的69幢住宅

电梯更换品牌一览表中，也存在涂改

的情况。对此，多名业主存疑。

2025年12月28日，业委会主任以

“云龙区房产服务中心着急签合同”

“锁定电梯国补名额”“特事特办”为

由，并未征求多数业主同意，便同三、四

标段的经销商签署了2份合同。

这2份合同直至2026年3月2日，

业委会才将其分别公示在小区公示

栏及小区微信公众号上。业主发现合

同与日立电梯的承诺不符：承诺26

层及以上高层电梯速度2m/s，合同

为“1.75m/s”；承诺部分电梯的轿

厢高度提升至 2450mm，合同为

2300mm；承诺更换架机梁及主要副

导轨，合同则保留。

签合同前，业主普遍不知情。业

主认为日立电梯应当按照承诺，要求

经销商同业委会签署“升标”合同，

但最终仍按照标书要求的参数签署，

业主认为这是一份“降标”合同。

面对种种“降标”质疑，业委会

于3月20日组织了经销商、日立电梯

徐州公司工作人员王慧臻及业委会、

业主代表约20人进行会议讨论。但参

会人员的签到表却参差不齐，多名参

会人员的姓名、手机号、房号缺失。记

者以业主的身份参会，也未被察觉。

3月20日会议伊始，业委会部分

成员率先发言，提出“电梯慢点也不

错”“轿厢高度太高，业主进出货架

容易出事”“架机梁换新还不如旧的

好” 等观点，引得现场业主代表反

对，会议拖延半小时才进入正题。

徐州人才家园位于徐州市云龙

区汉风街道明正路，共有27幢住宅

楼，实际入住2900余户。小区无物业

公司服务，由业委会自治，聘用物业

人员进行管理，此次需更新的电梯

共计69部。

2025年9月30日，云龙区房产服

务中心发布 《徐州市云龙区2025年

度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招标公

告》，人才家园小区被划分为二、三、

四标段，计划投资1200万元。

随后，二标段由上海三菱电梯有

限公司中标，投标价375.77万元，服

务24台电梯；三标段由江苏腾奥电梯

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投标价格371.57

万元，服务23台电梯；四标段由徐州

永顺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投

标价格368.10万元，服务25台电梯。

原本应当是三家中标单位依据

招投标文件要求的参数和配置，同

业委会签署合同，提供各自代理的

电梯品牌，按照合同规定的工期进

行施工并交付使用。但因业委会聘

用的物业经理的提议，在小区掀起

了诸多事端。

2025年11月，正处于公示期的

业委会以 “专业事交给专业人办”

为原则，听取物业经理段小朝的建

议，由段小朝主导，与三家中标单位

分别进行“洽谈”，最终形成“品牌

统一、上限15万元/台、增加除标书

上的配置外的额外配置及更优服务

方案”的决议。

业主刘先生（化名）认为，段小

朝非小区业主，也非业委会成员，授

权段小朝主导是业委会的决议，并

非多数业主的决议，他的提议不可

以成为业主重大事项的议题。

政府招投标更新电梯，3家经销商中标
“物业人员”提议统一品牌惹事端

重大事项表决依照“议事规则”？
律师：议事规则低于民法典则不合规

日立电梯再次“承诺”
但仍不听取业主的质疑意见

日立电梯经销商宣传和合同货不对板
多次变卦，业委会成员却向着日立电梯方


